附件一：
比选函及比选函附录
[bookmark: _Toc300678568]（一）比  选  函

致：株洲市清水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比选人名称）
在考察现场并充分研究株洲市清水塘投资集团物业管理服务项目（项目名称）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服务比选文件的全部内容后，我方承诺按比选文件的要求        元为合同签约价。
如果我方中标，我方保证按照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开始本项目的服务，并确保服务质量达到三级标准。
随本比选函递交的比选函附录是本比选函的组成部分，对我方构成约束力。
在签署协议书之前，本比选函，包括比选函附录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。

投标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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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比选函附录

工程名称：株洲市清水塘投资集团办公楼物业管理服务项目（项目名称）
	  序号
	  条款内容
	    约定内容
	   备注

	   1
	  项目负责人
	姓名：
	

	   2
	  服务期限
	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
	

	   3
	  服务标准
	三级
	

	备注：投标人在响应比选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基础上，可做出其他有利于比选人的承诺。此类承诺可在本表中予以补充填写。



投标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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